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

駕 駛 改 善 計 劃

目的

政 府 建 議 推 行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這 項 計 劃 的 適 用 範

圍 和 運 作 模 式 ，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

背景

2 . 二 零 零 零 年 年 初 ， 政 府 建 議 推 行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， 作 為 在 交 通 罪

行 方 面 ， 法 院 判 處 刑 罰 以 外 的 另 一 選 擇 。 此 舉 的 目 的 是 通 過 教 育 方

法 來 改 善 司 機 的 駕 駛 行 為 ， 從 而 促 進 道 路 安 全 。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的 建

議 重 點 如 下 ：

( a ) 適 用 於 所 犯 交 通 罪 行 是 屬 輕 微 性 質 ， 即 會 被 記 5 分 或 以 下

的 司 機 ；

( b )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是 一 項 密 集 課 程 ， 全 期 六 至 八 小 時 ， 內 容 理

論 與 實 踐 並 重 ， 而 政 府 會 通 過 招 標 程 序 ， 把 課 程 外 判 給 私

營 機 構 開 辦 ；

( c ) 課 程 費 用 全 數 由 司 機 繳 付 。

諮詢

3 . 政 府 就 建 議 的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， 已 諮 詢 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、

道 路 安 全 議 會 、 以 及 運 輸 業 界 。 他 們 普 遍 對 建 議 表 示 支 持 。 但 提 出

以 下 問 題 ， 請 政 府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:

( a ) 這 項 計 劃 可 能 對 法 院 的 資 源 造 成 巨 大 影 響 ， 因 為 假 如 所 有

收 到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違 例 司 機 都 選 擇 參 加 這 項 計 劃 ， 法

院 每 年 要 額 外 處 理 的 案 件 可 能 達 1 3 0  0 0 0 宗 左 右 ；

( b )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應 否 完 全 取 代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制 度 和 罰 款 的 懲

處 成 分 ， 或 應 否 作 為 法 院 判 處 刑 罰 以 外 的 另 一 選 擇 ， 又 或

作 為 額 外 的 刑 罰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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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應 否 適 用 於 犯 了 較 嚴 重 交 通 罪 行 的 司 機 ；

( d ) 應 否 規 定 學 員 參 加 結 業 考 試 ， 以 防 違 例 司 機 濫 用 這 制 度 ；

( e ) 司 機 可 否 自 願 參 加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。

4 . 政 府 考 慮 過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， 並 進 一 步 研 究 外 國 推 行 駕 駛 改 善 計

劃 的 經 驗 後 ， 已 修 訂 有 關 的 建 議 ， 詳 情 如 下 文 第 5 至 第 1 4 段 所 載 。

駕駛改善計劃修訂建議的重點

駕 駛 改 善 計 劃 的 適 用 範 圍

5 . 據 原 先 的 建 議 ， 犯 了 輕 微 交 通 罪 行 (即 會 被 記 5 分 或 以 下 的 罪 行 )
而 收 到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司 機 ， 如 希 望 參 加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， 可 選 擇

向 法 院 申 請 參 加 有 關 課 程 ， 以 代 替 繳 付 定 額 罰 款 。 完 成 課 程 的 司 機

可 獲 在 其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的 總 額 中 ， 得 到 3 至 5 分 的 扣 減 。 這 項 計 劃

不 適 用 於 犯 了 較 嚴 重 交 通 罪 行 (即 會 被 記 超 過 5 分 的 罪 行 )的 司 機 。

6 . 根 據 這 項 建 議 ， 獲 發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1 3 0  0 0 0 名 司 機 ， 理 論

上 全 都 可 向 法 院 申 請 運 用 選 擇 權 ， 參 加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。 即 使 所 有 違

例 司 機 都 是 以 書 面 認 罪 ， 法 院 顯 然 也 缺 乏 處 理 如 此 大 量 案 件 所 需 的

資 源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雖 然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的 課 程 可 能 對 犯 了 嚴 重 交 通 罪

行 的 司 機 有 幫 助 ， 但 法 院 也 無 權 指 令 這 類 司 機 參 加 有 關 課 程 。

(A)  由 法 院 指 令 參 加 課 程

7 . 為 解 決 上 述 問 題 ， 政 府 認 為 司 機 應 可 循 兩 個 途 徑 參 加 駕 駛 改 善

計 劃 。 第 一 ， 無 論 司 機 所 犯 的 是 何 種 交 通 罪 行 ， 現 建 議 法 院 均 應 獲

授 權 指 令 司 機 參 加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的 課 程 。 法 院 將 根 據 被 定 罪 司 機 所

犯 的 交 通 罪 行 的 有 關 情 況 及 嚴 重 性 以 決 定 他 是 否 需 耍 參 加 該 等 課

程 。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省 、 美 國 維 珍 尼 亞 州 和 新 西 蘭 都 已 採 取 相 似 的 做

法 。 司 機 須 以 令 人 滿 意 的 成 績 完 成 課 程 ， 才 可 解 除 其 法 律 責 任 。 由

於 司 機 如 未 能 完 成 課 程 ， 或 上 課 時 表 現 未 如 理 想 ， 可 能 會 構 成 藐 視

法 庭 罪 。 因 此 參 加 有 關 計 劃 的 司 機 上 課 率 應 該 會 很 高 ， 課 程 應 該 亦

能 收 到 理 想 成 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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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自 願 參 加 課 程

8 . 不 過 ， 如 司 機 只 可 在 法 院 的 指 令 下 參 加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， 我 們 希

望 通 過 教 育 方 式 改 善 司 機 的 駕 駛 行 為 這 原 意 ， 便 難 以 達 到 。 我 們 因

此 建 議 應 容 許 司 機 以 自 願 性 質 參 加 課 程 。

9 . 為 了 鼓 勵 司 機 注 意 自 己 在 駕 駛 習 慣 和 態 度 方 面 的 問 題 ， 並 在 有

需 要 時 作 出 糾 正 ， 美 國 多 個 州 都 會 扣 減 自 願 參 加 而 又 能 以 令 人 滿 意

表 現 完 成 課 程 的 司 機 的 部 分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。 不 論 是 對 積 極 希 望 改 進

自 己 的 駕 駛 技 術 的 司 機 ， 還 是 累 積 了 一 些 被 記 分 數 的 司 機 而 言 ， 這

個 安 排 都 會 對 他 們 起 鼓 勵 的 作 用 。 而 且 ， 如 果 司 機 是 以 自 願 性 質 ，

用 自 己 的 金 錢 和 時 間 參 加 課 程 ， 我 們 可 期 望 他 們 會 較 專 注 上 課 及 對

課 程 更 吸 收 。

以 令 人 滿 意 的 表 現 完 成 課 程 可 獲 扣 減 駕 駛 違 例 記 分

1 0 . 依 據 外 國 現 時 的 做 法 ， 政 府 建 議 任 何 司 機 若 能 以 令 人 滿 意 的 表

現 完 成 課 程 ， 均 可 獲 得 在 其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總 額 中 扣 減 3 分 ， 條 件 是

他 現 時 的 記 分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1 4 分 ， 及 在 經 扣 減 後 的 記 分 總 額 不 可 變

成 負 數 。 雖 然 政 府 不 打 算 限 制 司 機 可 參 加 課 程 的 次 數 ， 但 為 免 計 劃

被 濫 用 ， 司 機 最 多 只 可 獲 得 每 兩 年 一 次 扣 減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。

以 令 人 滿 意 的 表 現 完 成 課 程

1 1 . 由 於 參 加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的 司 機 的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總 額 可 獲 扣 減 ，

我 們 須 確 保 司 機 能 夠 通 過 這 項 計 劃 真 正 改 善 駕 駛 行 為 ／ 態 度 。

1 2 . 現 建 議 參 加 這 項 計 劃 的 司 機 須 接 受 表 現 評 核 ， 他 們 必 須 符 合 下

列 在 外 國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亦 普 遍 採 用 的 條 件 ， 才 算 修 畢 有 關 課 程 而 表

現 令 人 滿 意 ：

( a ) 準 時 上 課 ， 並 且 從 沒 有 缺 席 ；

( b ) 上 課 時 積 極 參 與 ；

( c ) 填 妥 全 部 評 核 表 格 ／ 問 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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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 課 機 構 和 課 程 內 容

1 3 . 正 如 當 初 建 議 ， 當 局 應 通 過 招 標 程 序 ， 把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的 課 程

外 判 給 私 營 機 構 開 辦 。 政 府 建 議 ， 初 期 最 少 應 有 三 至 四 個 授 課 機

構 ， 讓 學 員 有 所 選 擇 。 政 府 會 按 下 列 準 則 ， 甄 選 授 課 機 構 ：

( a ) 建 議 的 課 程 內 容 ；

( b ) 課 室 和 教 學 設 施 的 質 素 ；

( c ) 導 師 的 資 格 ；

( d ) 管 理 能 力 ；

( e ) 能 否 滿 足 運 輸 署 署 長 所 定 有 關 核 數 和 提 交 文 件 的 要 求 ；

( f ) 課 程 費 用 ；

( g ) 相 關 的 經 驗 。

1 4 . 至 於 課 程 內 容 ， 政 府 在 參 考 外 國 的 例 子 後 ， 建 議 了 一 些 應 包 括

的 課 題 (見 附 件 A )。 政 府 會 就 課 程 訂 立 規 定 ， 包 括 課 程 的 最 高 收 費

等 ， 並 會 頒 布 業 務 守 則 ， 以 行 政 手 段 訂 定 對 授 課 機 構 的 運 作 要 求 。

建議撮要

1 5 . 我 們 建 議 ：

( a ) 採 取 雙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—如 司 機 遭 票 控 ， 法 院 可 酌 情 指 令 該

名 司 機 參 加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； 司 機 亦 可 自 願 參 加 計 劃 ；

( b ) 參 加 計 劃 的 司 機 如 完 成 課 程 而 表 現 令 人 滿 意 ， 最 多 可 獲 得

兩 年 一 次 從 其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總 額 中 扣 減 3 分 ；

( c ) 須 評 核 學 員 的 表 現 ， 以 確 保 完 成 課 程 的 學 員 表 現 令 人 滿

意 ；

( d ) 通 過 招 標 ， 把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的 課 程 外 判 給 私 營 機 構 開 辦 ，

並 訂 立 業 務 守 則 ， 以 行 政 手 段 加 以 監 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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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修訂建議進行諮詢

1 6 . 我 們 已 就 目 前 的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的 建 議 諮 詢 交 通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道

路 安 全 議 會 。 他 們 均 對 計 劃 表 示 支 持 ， 並 希 望 計 劃 能 得 以 早 日 落

實 。 我 們 亦 正 繼 續 與 運 輸 業 界 保 持 聯 絡 ， 而 他 們 亦 大 致 支 持 這 分 修

訂 的 建 議 。 視 乎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將 加 緊 落 實 駕 駛 改 善 計 劃 。

徵詢意見

1 7 . 請 委 員 就 上 文 第 1 5 段 的 有 關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。

政府總部運輸局

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七日



附 件 A

擬 議 課 程 內 容

課 程 全 長 六 至 八 小 時 ， 內 容 包 括 以 下 環 節 ︰

(A) 理 論 部 分 (四 至 五 小 時 )

1 .  自 我 分 析 (學 員 須 填 寫 一 份 問 卷 ， 以 檢 省 其 駕 駛 習 慣 和 態 度 。 這

份 問 卷 可 作 為 課 前 課 後 比 較 的 依 據 ， 並 有 助 鑑 定 司 機 的 駕 駛 行

為 方 面 可 能 存 在 的 弱 點 。 )

2 .  安 全 駕 駛 策 略 ／ 原 則

3 .  行 車 前 車 輛 檢 查

4 .  酒 後 駕 駛

5 .  越 車 、 轉 彎 、 轉 線 、 駛 向 交 匯 處

6 .  碰 撞

7 .  保 障 乘 客 安 全

8 .  道 路 上 的 緊 急 事 故

9 .  具 侵 略 性 的 駕 駛 行 為

1 0 .  司 機 應 盡 的 責 任 、 應 有 的 禮 貌 以 及 應 如 何 控 制 情 緒

1 1 .  新 道 路 交 通 法 例 的 重 點

1 2 .  假 設 情 況 ／ 內 容 ／ 錯 誤 分 析 與 實 況 自 我 測 試 的 分 析 (這 項 分 析 可

以 用 錄 影 帶 的 形 式 進 行 ， 或 以 文 字 來 描 述 。 學 員 須 留 意 所 犯 錯

誤 ， 並 說 明 在 相 同 情 況 下 ， 他 們 會 有 何 反 應 。



 (B ) 實 踐 部 分 (二 至 三 小 時 )

 (以 下 為 可 供 選 擇 的 建 議 環 節 )

1 3 .  自 我 觀 察 (透 過 錄 影 帶 、 備 存 行 車 記 錄 等 方 法 進 行 )

1 4 .  駕 駛 描 述 (即 司 機 不 斷 描 述 他 在 路 上 注 意 到 的 道 路 情 況 和 事 物 ，

而 導 師 則 保 持 緘 默 ， 同 時 評 估 司 機 對 危 機 是 否 有 所 警 惕 ， 以 及

司 機 有 否 適 當 地 處 理 危 機 。 加 拿 大 現 正 採 用 這 方 法 。 )

1 5 .  駐 足 觀 察 (即 停 留 在 某 一 位 置 觀 察 道 路 上 一 般 司 機 的 駕 駛 行 為 ，

並 找 出 常 犯 的 錯 誤 和 建 議 改 善 方 法 。 )

1 6 .  小 組 觀 察 (即 三 名 學 員 輪 流 駕 駛 。 當 一 名 學 員 駕 駛 時 ， 其 餘 兩 名

則 在 後 座 充 當 觀 察 員 ， 記 下 有 關 錯 處 和 寫 筆 記 ， 以 供 稍 後 討

論 。 )


